通知
为了防范资金风险，切实保障供应商的合法权益，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（简称橡塑件公司）对前来对账的人员资格进行了重新要求，对账人须持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到橡塑件公司财务部办理对账业务；无授权委托书的，橡塑件公司财务部暂不予以办理。
授权期间人员发生变动的，需变更授权委托书。
该通知自2022年12月14日起执行。
橡塑件公司财务部
2022年12月14日
授权委托书
今委托 赵伟同志（身份证号码：37092319821004281X  ） 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的代理人，全权代表我公司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办理对账业务，并在相关单据上签字确认；我公司对代理人依规定办理的有关事由均承担法律责任。
授权有效期：2024 年 8月22日至 2024 年11 月  22 日。
委托人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代理人身份证正面复印件        代理人身份证背面复印件
